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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岛公司绿色甲醇项目ISCC再认证服务技术文件

1 总则

本技术询价文件仅适用于海洋石油富岛有限公司绿色甲醇项目ISCC再认证服务，它规定了该项目采办在标准规范与技术要求、供货与服务范围、交货期与工期、检验与试验、售后服务、投标技术文件、完工资料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1.1本技术询价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引述全部有关标准规范的条文，投标人应按本文件的要求进行报价，并应提供符合本文件和有关标准规范的优质货物、服务。对国家有关安全、环保等强制性标准，投标人必须满足。

1.2任何偏差都应取得招标人的书面确认，否则招标人将认为投标人已经认可了本技术询价文件中的所有要求。如果投标人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技术询价文件的条文提出异议，则意味着投标人提供货物、服务完全符合本技术询价文件的明确的和潜在要求，如有异议应在以“技术偏离表”为标题的专门文件中加以详细描述。

1.3本技术文件所使用的标准规范如遇与投标人所执行的标准发生矛盾时，按较高标准执行。在合同签订后，招标人有权提出因标准规范发生变化或招标人实际工作需要而产生的修订要求，具体事宜由招投标双方协商确定。

1.4当招标人的有关技术文件发生相互矛盾或抵触时，将按照下列顺序优先执行：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中标人的技术投标文件、合同和合同技术附件、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议书。
1.5招标人对投标人技术文件的审核，并不能减轻或取消投标人对所供货物、服务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1.6 投标人所提供的服务及备件材料，必须完全满足招标人技术询价文件及标准规范要求。

1.7招标人或招标人委托的第三方机构按照本技术条件对投标人进行监督、审查时，投标人应积极配合。

1.8当本技术询价文件与标准、规范、图样要求矛盾时，应以较严格的要求为准，并应书面通知发标方确认。

1.9投标文件不满足任何一项本技术询价文件中加注星号（“★”）的关键技术条款（参数），其投标将被拒绝。

1.10本技术询价文件所附附件与询价文件具备相同效力，当技术询价文件与技术规格书产生矛盾时以技术询价文件为准。

2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富岛公司甲醇分公司绿色甲醇项目ISCC再认证服务
海洋石油富岛有限公司（简称富岛公司）是一家与上游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一体化发展，以丰富的富含二氧化碳天然气资源深加工为主业的化工企业，是中国产量最大、能源耗用效益最高的天然气化工企业之一。富岛公司在近年来积极相应国家政策，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紧靠主业为切入点，加强行业新技术的研究与跟踪，延伸公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清洁能源是未来的重要战略新兴产业。而绿色甲醇是未来清洁燃料的重要代表。面对日益严格的碳减排要求，绿色甲醇的燃料属性带来了绿色低碳的新机遇。
按照化学公司的战略部署，富岛公司甲醇二期装置2025年3月已通过绿色甲醇ISCC  EU认证。证书有效期1年，将于2026年3月份到期。本项目拟通过委托第三方对富岛公司甲醇分公司绿色甲醇项目从原料源头到销售终端进行ISCC重新认证服务，包括原料收集储运过程中的碳排放测算和辅导认证、现有甲醇装置生产过程的碳排放测算和辅导认证，以及甲醇出厂到贸易商的碳排放测算和辅导认证，以便绿色甲醇产品符合欧盟绿色甲醇认证标准。
3 标准规范及技术要求
3.1标准规范
本项目执行的标准规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标准规范，若以下标准规范与最新的国家、行业的标准规范不一致或相冲突，则应按最新的标准规范执行。
3.1.1 Overview of Changes for ISCC EU System Documents（ISCC欧盟体系文件变更概述）
3.1.2 ISCC EU 102 Governance（ISCC欧盟102管理体系）
3.1.3 ISCC EU 103 – Requirements for Certification Bodies and Auditors（认证机构和审核员的要求）
3.1.4 ISCC EU 201 – System Basics（系统基础）
3.1.5 ISCC EU 202-1 – Agricultural Biomass: ISCC Principle 1（农业生物质：ISCC原则1）
3.1.6 ISCC EU 202-2 – Agricultural Biomass: ISCC Principles 2-6（农业生物质：ISCC原则2-6）
3.1.7 ISCC EU 202-3 – Forest Biomass: ISCC Principle 1（森林生物质：ISCC原则1）
3.1.8 ISCC EU 202-4 – Forest Biomass: ISCC Principles 2-6（森林生物质：ISCC原则2-6）
3.1.9 ISCC EU 202-5 – Waste and Residues（废弃物与残留物）
3.1.10 ISCC EU 202-6 RFNBO and RCF（ISCC欧盟202-6 RFNBO和 RCF）
3.2技术要求

★3.2.1 投标人应取得ISCC  EU认证资格或是已取得认证资格的合法授权代理机构（代理证书应为行业代理或区域代理，不接受海油项目代理）。认证资格可以在ISCC官方网站https://www.iscc-system.org/certification/certification-process/certification-bodies/查询。
3.2.2 投标人应熟悉欧盟政策法规，具有符合ISCC  EU认证要求的专业审核员。

3.2.2 投标人应熟悉欧盟政策法规，具有符合ISCC  EU认证要求的专业人才。
3.2.3 投标人应遵守甲方保密要求，在项目招投标和执行阶段所获取的项目信息均为甲方秘密，投标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泄露。
★3.3业绩要求

3.3.1 投标人应具有自2022年1月1日起在全球范围内已完成的采用co-processing方式生产、通过mass-balance（质量平衡法）认证项目ISCC  EU认证业绩1项。
3.4 HSE（健康、安全、环保）要求
3.4.1 遵守国家、地方有关法规和中国海油集团公司相关健康安全环保规定。
3.5人员要求：
3.5.1 投标人项目主要参与人员均须为投标单位的正式职工。
3.5.2 投标人不得擅自变更主要项目人员，确需更换，需提前提出书面申请，并取得招标人书面审核同意后方可换人。如果投标人项目经理履职不利，在招标人提醒后无改善，招标人有权要求投标人更换项目经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投标人项目经理须保持与招标人项目团队紧密沟通与配合。

4 服务范围

4.1要求对招标人绿色甲醇项目从原料到贸易商进行绿色甲醇ISCC再认证，包括餐厨垃圾原料收集储运和沼气生产单位（1家）、沼气贸易商不含储罐（2家）、现有甲醇装置生产单位（1家），以及甲醇贸易商含储罐（1家）共5家公司。
餐厨垃圾原料收集储运和沼气生产单位主要有4000余家餐厨垃圾收集点，其中每月超过5吨的来源约200个。
甲醇贸易商含4个储罐，主要位于钦州、东莞、南沙、惠州。
4.2参与招标人相关项目实施专题会议，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4.3投标人的服务范围包括使该项目正常完成达到验收标准所需的全部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ISCC认证培训。

ISCC认证体系审核。

（3）原料收集点现场核查。

（4）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评估计算。

（5）各种原辅材料碳排放评估计算。

（6）环保装置碳排放评估计算。

（7）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碳排放评估计算。

（8）中期监督审核。
（9）初次校准进行3次甲醇产品C14检测，每四个月对甲醇产品进行1次C14检测，工艺变更进行临时C14检测2次，共8次/年，检测精度偏差应小于±1%。该服务按次付费，投标人应明确单价和总价。
5 投标人服务要求

5.1投标人应最大程度协调相关资源，充分借鉴国际成功经验。
5.2投标人应及时解决招标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及时协调指导解决，并向ISCC进行反馈。
5.3投标人应自行承担本项服务过程中的全部差旅费用。
6 文件交付进度与方式

6.1合同签订后，收到招标人通知5日内，立即开展相关工作（此项为建议时间，具体开始时间及完成时间由投标人决定）；
6.2收到招标人提供所需全部材料后，60日内完成ISCC认证。
7 技术投标文件要求

技术投标文件中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7.1公司简介、资质，相关业绩，参与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工作人员资质与专业背景情况。

7.2本项目调研、沟通及实施工作计划。

7.3使用的标准规范。

7.4 供货范围和交货期。
7.5 质量保证措施，服务及质量承诺。

7.6 技术偏离说明。

附件1 技术偏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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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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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比较表
标书编号/包号:                               产品名称：海洋石油富岛有限公司甲醇分公司绿色甲醇项目ISCC再认证服务
	（投标人/供应商）/国别
	
	
	

	型    号
	
	
	

	数    量
	
	
	

	招标/谈判文件要求
	
	
	
	
	
	

	关键技术指标
	★ 投标人应取得ISCC  EU认证资格或是已取得认证资格的合法授权代理机构。认证资格可以在ISCC官方网站https://www.iscc-system.org/certification/certification-process/certification-bodies/查询。
	
	
	
	
	
	

	
	★业绩要求：投标人应具有自2022年1月1日起在全球范围内已完成的采用co-processing工厂生产、采用mass-balance（质量平衡法）监管链的绿色甲醇ISCC  EU认证业绩1项。
业绩证明应包含：1）合同复印件（或采购订单复印件，可不含商业、技术敏感信息）；2）与合同（或采购订单）对应使用单位的证明材料等内容。
	
	
	
	
	
	

	其它
技术指标
	投标人应熟悉欧盟政策法规，具有符合ISCC  EU认证要求的专业人才。
	
	
	
	
	
	

	
	投标人应遵守甲方保密要求，在项目招投标和执行阶段所获取的项目信息均为甲方秘密，投标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泄露。
	
	
	
	
	
	

	
	满足技术文件“4 服务范围”。
	
	
	
	
	
	

	
	满足技术文件“3标准规范及技术要求”。
	
	
	
	
	
	

	
	满足技术文件“6文件交付进度与方式”要求。
	
	
	
	
	
	

	
	充分响应并满足技术文件“5投标人服务要求”要求。
	
	
	
	
	
	

	
	充分响应并满足技术文件“7 技术投标文件要求”。
	
	
	
	
	
	

	结论
	
	
	


注： “评议”栏中填写“接受”或“不接受”；“结论”栏中填写“合格”或“不合格”。
参评人员:                                              技术负责人
PAGE  

